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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城建人〔2017〕10号 

 

 

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教师带薪企业实践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7 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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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鼓励专任教师发挥专业所长，积极开展技术开发、技

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等“四技”服务，深入行业、

企业把握新技术、新工艺，现场解决生产一线疑难技术问题，

提升“双师”素质和人才培养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带薪企业实践的教师条件 

1.带薪企业实践的教师确有本学院需要推进重点校企

合作项目；或确有立项的项目（课题）建设的需要；或是根

据本学院发展要求确有技术技能提升的需要。 

2.带薪企业实践的教师根据学校培训制度，愿意与学校

签订培训协议。 

二、带薪企业实践的时间 

带薪企业实践适用于教学期间内的教师企业实践，企业

实践时间原则上不少于2个月，不超过6个月。 

三、带薪企业实践的审批程序 

1.二级学院与合作企业签订教师企业实践协议，报教师

发展中心审批，校企合作办备案。 

2.二级学院提交派出教师带薪企业实践的申请和《教师

带薪企业实践工作计划》（含实施目的和意义、实施过程、

可检查的预期效果）（见附件1）或《教师带薪企业实践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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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方案书》（含项目可行性分析、实施过程、可检查的预

期效果）（见附件2），以及《教师带薪企业实践考核评价表》

（含考核评价指标、考核评价标准和权重等）（见附件3），

报主管校领导审批。 

3.主管校领导同意后，报人事处汇总。 

4.人事处提请校长办公会审核。 

5.校长办公会审核通过后，人事处备案。 

四、带薪企业实践的基本要求 

1.二级学院要加强派出教师带薪企业实践的计划性，原

则上在每学期教学任务安排前提出申请。二级学院要加强外

派教师管理，要求教师在企业实践期间，遵守企业管理的规

章制度，注意技术操作安全规程等。 

2.外派教师应当按企业实践工作计划或项目实施方案

书开展活动； 

3.外派教师在企业实践结束后一周内，应根据申请书的

考核方案提供完整材料，作为所在二级学院考核依据，提供

的材料中必须包括以下材料：  

（1）企业人事部门出具的考勤记录及评价意见（有部

门签章、负责人签名及负责人联系方式）（原件及电子扫描

件）； 

（2）《教师带薪企业实践工作计划》，或《教师带薪企

业实践项目实施方案书》，以及《教师带薪企业实践考核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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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表》，并根据考核要求提供实施记录及效果总结评价（或

成果）等佐证材料； 

（3）提交《企业实践工作总结报告》（纸质版+电子版）。 

五、带薪企业实践的考核方式 

1.二级学院作为带薪企业实践的考核主体，要求二级学

院采用学院、企业共同考核的方式，对教师企业实践效果进

行考核，企业考核结果应当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。 

2.二级学院的考核结果报人事处备案，并明确教师企业

实践考核结果与学校专任教师年度绩效考核的关系。 

3.学校根据需要，对二级学院的考核结果予以复核。 

六、带薪企业实践的保障条件 

1.教师带薪企业实践期间，学校按满工作量（12节/周）

发放除绩效工资外的全部工资，绩效工资在实践考核合格后

予以补发。 

2.学校报销教师在企业实践期间从学校到企业的往返

交通费（往还1次/月）。 

七、其他 

本制度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2017年7月起试行。 

 

附件：1.教师带薪企业实践工作计划（参考模板） 

      2.教师带薪企业实践项目实施方案书 

（参考模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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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教师带薪企业实践考核评价表（参考模板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广州精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

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14日印发 

 


